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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烟草控制的正当性与有效性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还在艰难推进，一些诸如民主、法治、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等重

大的现代性议题亟需破解，然而，一系列的后现代问题已然出现，不容回避，烟草控制

的正当性与有效性问题，即属此列。
烟草控制作为一项世界性的社会政策，人们予以关注、讨论和实践，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1970 年，新加坡通过立法禁止在某些公共场所吸烟，成为二战后世界上通

过立法禁烟的首个国家。紧接着，挪威( 1973 年) 、美国明尼苏达州( 1975 年) 、中国

香港( 1982) 、以色列( 1983) 、法国( 1991) 、泰国( 1992) 、南非( 1993) 、芬兰( 1995) 、巴
西( 1996) 和土耳其( 1996) 等国家和地区也相继推出了禁止在部分公共场所吸烟的

无烟立法。随着采取类似行动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增多，一种旨在减少吸烟行为、限制

或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社会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2003 年 5 月 21 日，世界卫生

大会正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标志着世界烟草控制迈入新的历

史阶段。公约于 2005 年 2 月生效，自此公约义务成为推动民族国家开展控烟运动的

重要力量。截止 2011 年 6 月 24 日，公约的缔约国已经达到 174 个，覆盖了世界人口

的 87%，该公约因此成为获得最广泛接受的国际公约之一。
世界各国之所以推行烟草控制政策，盖因两项事实: 第一，烟草消费在世界上广

泛流行。自 16 世纪从美洲传入其他大陆，烟草就开始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在全世界流

行起来。世界卫生组织 2004 年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 全球吸烟人数约为 11 亿，每天

消费香烟 15 亿支; 吸烟人数的总体规模仍在增长，估计到 2025 年将达到 13 亿至 17 亿。
第二，吸烟有害健康。科学研究已经揭示，烟草烟雾包含 4000 多种化学物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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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至少 69 种致癌物质。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 吸烟男性比不吸烟男性患肺癌的可

能性高约 23 倍; 吸烟是 90%以上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的罪魁祸首; 吸烟者死于支气

管炎和肺气肿的风险比不吸烟者要高出 10 倍; 吸烟使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增加近一

倍。对于暴露在二手烟雾中的非吸烟者而言，其危害也绝不容小觑: 在家中或工作场

所二手烟雾使不吸烟者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 25% － 30%，中风可能性增加 30% 到

60%，婴儿死于婴儿猝死综合症的可能性增加一倍，与吸烟者一起生活的终生不吸烟

者患肺癌的可能性平均会增加 24%。
上述两个因素叠加起来，使得烟草在当今世界危害巨大。《2008 年世界卫生组

织全球烟草流行报告》的调查指出，在全世界前八个导致死亡的疾病( 包括缺血性心

脏病、脑血管疾病、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病、艾滋病、腹泻疾病、结核、支气管

癌和肺癌) 中，烟草使用与其中的六大疾病都有很大关系，只有艾滋病与腹泻疾病例

外。世界卫生组织 2011 年 7 月发布的《烟草实况报道第 339 号》声称，20 世纪中烟草

导致了 1 亿人死亡，现在每年使近 600 万人失去生命，超过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导

致的死亡人数总和。在这 600 万人中，有 500 多万人属于烟草使用者和既往使用者，

有 60 多万人属于接触二手烟雾的非吸烟者，后一数据中儿童占了 28%。该报道警告

说，多达半数的目前使用者最终将死于某种与烟草相关的疾病。如不采取紧急行动，

到 2030 年时，每年的死亡数字可上升到 800 万以上，在 21 世纪中烟草将导致多达 10
亿人死亡。

烟草使用在危害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在很多国家，这种损失

已经抵消了烟草在提供就业和增加税收方面的经济意义。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发出呼

吁，提醒人们重视烟草使用对经济发展和财政负担造成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 2009
年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经济上的这种危害已经十分严重。在美国，吸烟造成的损失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 6% －0． 85%。据估计，每年除了 470 亿美金的收入和

生产力损失外，治疗吸烟相关疾病的公共卫生总开支每年约 500 亿美元。在澳大利

亚和加拿大，据估计总花费分别占 GDP 的 0． 4%和 0． 56%。在英国，每年治疗吸烟相

关疾病的费用要花掉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14 － 15 亿英镑，约占其 GDP 的0． 16%，

其中仅肺癌一项就花费 1． 27 亿英镑。
鉴于这些危害，世界各国纷纷推行烟草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则从国际社会的角

度，督促、指导和支持各国的控烟运动。然而，烟草的严重危害只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烟草控制的必要性，作为一项牵涉广泛的社会政策，烟草控制政策的推行还有大量

的理论问题需要考察。从世界各国关于烟草控制的有关争论来看，需要考察的理论

问题主要包括: 在范围上，烟草控制的对象是个人所有的吸烟行为，还是仅仅防止二

手烟雾? 在环节上，是限制烟草的消费，还是限制烟草的生产与营销? 在措施上，是

通过法律惩罚进行直接强制，还是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引导? 等等。而人

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又主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
第一个维度: 正当性问题。烟控政策正当性的首要基础，是吸烟盛行和吸烟有害

这两项社会事实。然而，仅有这两项事实，尚不足以完全解答正当性问题，因为控烟

政策涉及十分具体而又复杂的权利义务配置。在当前，正当性问题所讨论和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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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 1) 尽管吸烟有害，但它是一项个人行为，因此，烟草控

制如何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 如何配置个人责任、社会责任和政府

责任? ( 2) 烟草控制的对象包括有关烟草的广告和宣传，因此，如何协调烟草控制和

商业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 ( 3) 烟草控制可能提高税率，可能增加商业成本，可能减

少顾客数量，因此，烟草控制是否涉嫌侵犯私有财产权?

第二个维度: 有效性问题。烟草控制政策不仅要正当，而且还要有效。对这种集

个人习惯、社会习俗、文化想象为一体的吸烟行为进行控制，有效性问题尤其突出。
对这样的行为进行法律调整，历史上既有成功的先例，比如禁止妇女缠足、禁止男人

纳妾等等; 但也有失败的尴尬，比如美国的“禁酒令”、北京的“禁放令”等等。有效性

和正当性密切联系。一方面，缺乏正当性的政策由于广受批评和抵制而很难有效; 另

一方面，如果一项政策很难实施，或者执法成本为社会难以承受，其正当性也会受到

质疑。但是，有效性问题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控制烟草的政治决心，政策实施的制度

设置、人员配备、经费投入等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控烟政策的实施效果。
截至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考察和争论，主要发生于西方学界。在我国当前，一

种非常盛行的观点认为，无论是控烟行动本身，还是对控烟的理论研究，对我们来说，

都有些超前，因为我们还有更加急迫的现代性问题和民生问题需要解决。然而，我们

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对于各种后现代性问题，学界应当保持关注; 对于烟草控制

的理论考察，我们不能缺席。这是因为:

首先，烟草的危害在我国是一个现实的、严重的社会问题。2011 年 1 月 6 日发布

的《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称，2010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总吸烟人数为 3． 56 亿，大约是世界吸烟人口的三分之一，是

全世界最大的烟民队伍，比美国人口的总数还要多。报告还指出，在 9 亿多不吸烟的

成人中，有 5． 56 亿人暴露于二手烟，加上 1． 82 亿儿童，共计有 7． 38 亿不吸烟者遭受

二手烟危害。根据该报告，2000 年后，我国人群在 20 多年的高吸烟率后，其负面健康

效应正在表现出来，烟草归因死亡人数明显增加。按保守估计，2000 年烟草使用的

归因死亡为 60 万人，但 2005 年因烟草使用的死亡已达到 120 万人，其中有 33． 8% 在

40 － 69 岁之间死去，损失 20 ～ 25 年的寿命。2020 年我国归因于烟草的年死亡人数

将达到 200 万人，占世界总数比重的 21． 3%，2030 年将达到 350 万人，占世界预测烟

草归因死亡人数的 43． 75%，进入烟草疾病负担高峰。尽管现阶段烟草业在我国国民

经济中占有相当地位，但由吸烟导致的医疗费用及生产力损失正逐年增加且增幅持

续扩大，烟草业带来的综合效益已呈负值。
其次，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也逐步卷入了世界控烟浪潮。在国家层面，

1991 年《烟草专卖法》首次提出要“国家和社会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禁止

或者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 1994 年的《广告法》则开始禁止在主要

媒体上发布烟草广告，并且严厉控制公共场所的烟草广告; 1997 年 1 月，全国爱卫会、
卫生部、铁道部、交通部、建设部、民航总局联合颁布了《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

候室禁止吸烟的规定》，交通部、铁道部和民航总局于同年分别制定有关的实施细则。
在地方层面，1993 年苏州市制定了《关于在市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几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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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的、专门的烟草控制立法。此后，制定这类规定的城市快速增

加，到 2006 年 10 月，全国 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即已有 154 个城市颁布实施了本地

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占全部地级以上城市的 45． 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05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 年 1 月 9 日正式在

中国生效。公约的签订，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政府全面实施烟草控制的决心; 另一方面

也表明，加快推进和落实烟草控制政策，是中国政府的国家责任，刻不容缓。
第三，中国当前烟草控制的政策和法律实践存在诸多问题，不容乐观。这些问题

集中表现为: 一是地方立法遍地开花，但是中央权威立法却只是零星点缀，目前只在

某些法律中包含个别的禁烟条款，缺乏国家层面的、专门的烟草控制法。二是已有的

立法条款也存在豁免场所太多、吸烟室条件规定不严格、处罚措施缺乏刚性等问题。
三是许多地方制定禁烟法规之后，多年来竟然没有开过一张罚单，有法不依、违法不

究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规的现象，法律责任形同虚设，禁烟法规束之高阁。《控烟与中

国未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因此认为，我国控烟效

果微弱，吸烟率居高不下，控烟履约绩效得分低，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差距巨

大。报告指出，以百分制评价我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关键政策的

执行情况，我国平均得分仅为 37． 3 分。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履约情况处在 100
多个公约缔约国的最末几名。

第四，烟草控制相关问题的讨论，还是当前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

点。一方面，对烟草控制有关政策的正当性追问，可以拷问传统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在

当下社会情势中的有效性，可以丰富和发展民主和法治原则的当代面向。另一方面，

对烟草政策实施的有效性的考察，有助于推动法学理论研究实现战略转向，由过去过

分关注立法、注重条文的研究取向转向重点研究法律运行、法律时效的现实主义学

风。这种转向之所以必要，一方面在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法律空白、
无法可依的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中法律意识淡薄，法律权威

不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普遍存在，使得法律实施和法律实效问题成为法治水

桶上最短的木块，成为制约法治发展的瓶颈。
鉴于这些意义，我们围绕“烟草控制的正当性与有效性”组织了这次专题研讨。

本专题共包括三篇文章。其中，《烟草管制与公民权利的包容与界分》一文侧重于从

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的冲突与协调的角度，辨析各项烟草控制政策的正当性;《公共

卫生法制的视角转换———基于控烟和肥胖防控等新兴公共卫生措施的讨论》一文侧

重于论证在现代社会形势下，以社会正义为导向、群体为视角考察和制定控烟政策的

合理性与必要性;《世界无烟立法的现状与趋势》一文则重点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控

烟政策有效实施的经验，并参照这种经验，考察中国烟草控制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和解

决办法。显然，相对于“烟草控制的正当性与有效性”这个大问题而言，这三篇文章

的篇幅和视角都是有限的，在特定视角中的考察分析可能也还有待深入，但是，如果

能够通过这三篇文章引起学界对烟草控制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能够在烟草控制的某

个方面稍稍拓展一下既有的理论知识，并能为烟草控制实践提供些许参考，我们组织

这个专题的目的就实现了。

·8·

《环球法律评论》 2012 年第 1 期


